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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
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08）

內幕消息
透過公開掛牌方式進行潛在出售一間非全資附屬公司

本公告乃董事局根據上市規則第13.09(2)條及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之內幕消息條文（定
義見上市規則）而作出。

透過公開掛牌方式進行潛在出售事項

董事局宣佈，本公司擬於北京產權交易所公開掛牌出售其於嵩山公司的51%股權及於掛牌時嵩山
公司欠本公司的全部股東貸款。預披露將約於2020年10月9日在北京產權交易所網站http://www.

cbex.com.cn作出，以遵守中國相關監管規定。

上市規則之涵義

由於根據上市規則第14.07條計算有關潛在出售事項的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預期將會超過5%

但低於25%，若潛在出售事項落實，將可能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的交易，並因此須遵守上市規
則第14章項下申報及公告之規定。

由於潛在出售事項可能會或可能不會落實，股東及公眾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須審慎行
事。本公司將遵照上市規則及╱或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的規定於適當時另行刊發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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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乃董事局根據上市規則第13.09(2)條及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XIVA部項下之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而作出。

透過公開掛牌方式進行潛在出售事項

董事局宣佈，本公司擬於北京產權交易所公開掛牌出售其於嵩山公司的51%股權及於掛牌時嵩山公
司欠本公司的全部股東貸款（「潛在出售事項」）。潛在出售事項將於北京產權交易所通過公開掛牌程
序（「公開掛牌」）進行。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持有嵩山公司51%股權。

透過公開掛牌轉讓嵩山公司51%股權之底價將由具有資質的評估機構進行資產評估後釐定，並須經
中國國有資產監管機構之相關部門批准後，方告作實。

根據相關中國法律及法規之規定，須在公開掛牌正式披露開始前不少於20個工作日向公眾進行有
關潛在出售事項資料的初步披露（「預披露」）。預披露將約於2020年10月9日在北京產權交易所網站
http://www.cbex.com.cn作出，以遵守有關規定。

於潛在出售事項完成後，本公司將不再持有嵩山公司任何股權，而嵩山公司將不再為本公司之附屬
公司，因此，嵩山公司的財務業績將不會併入本公司的合併財務報表。

有關本公司及嵩山公司之資料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包括經營旅遊目的地（包括酒店、主題公園、自然人文景區及休閒度假區）、旅行
社、旅行證件及相關業務、客運業務等。

嵩山公司主要從事發展及經營位於中國河南省嵩山之景區，當中包括古代寺廟、名勝古跡、地質公
園、古代書院及瀑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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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出售事項之理由及裨益

受到2019冠狀病毒病的影響，嵩山公司的恢復相對較慢，嵩山公司2020年上半年收入同比大幅下
跌，由盈轉虧。倘若潛在出售事項最終落實，將有利於本集團優化屬下自然人文景區目的地資產組
合，提升資產周轉率和提高現金回流，進一步提高本公司可持續發展水準。本集團擬利用潛在出售
事項所得的淨款項作為本集團一般營運資金用途或用於可為股東提供更佳回報之旅遊目的地投資。

上市規則之涵義

由於根據上市規則第14.07條計算有關潛在出售事項的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預期將會超過5%但低
於25%，若潛在出售事項落實，將可能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的交易，並因此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

章項下申報及公告之規定。

由於潛在出售事項可能會或可能不會落實，股東及公眾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須審慎行事。
本公司將遵照上市規則及╱或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的規定於適當時另行刊發公告。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非文義另有所指，下列詞語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局」 指 本公司董事局

「本公司」 指 香港中旅國際投資有限公司，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
證券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308）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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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僅指中國內地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股東」 指 本公司股東

「嵩山公司」 指 港中旅（登封）嵩山少林文化旅遊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之有
限公司，本公司及登封嵩山少林文化旅遊集團有限公司分別佔51%及
49%股權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局命
香港中旅國際投資有限公司

主席
蔣洪

香港，2020年10月8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局由六名執行董事蔣洪先生、盧瑞安先生、游成先生、楊浩先生、吳強先生及
凡東升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曾偉雄先生；以及五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謝祖墀先生、張小可先生、黃
輝先生、陳志宏先生及宋大偉先生組成。


